
 

 

 

 
 
 

香港税务评论 
 
2024-25 年度香港财政预算案 
预算案以务实为重，着力维持财政可持续性 

 

 

香港特别行政区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刚发表 2024-25 年度财政预算案。此
乃陈司长于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带领的本届政府任期内第二份财政
预算案。 
 
司长宣布 2023-24 财政年度录得 1,016 亿港元财政赤字，略低于 2022-23
年度的 1,223 亿港元赤字，但远高于去年财政预算案所预计的 544 亿港
元赤字，其主要原因在于后疫情时代经济逐渐复苏，印花税和地价收入
减少。财政储备预计于 2024 年 3 月 31 日降至 7,332 亿港元。 

  
在编制 2024-25 年度财政预算案时，政府采取财政整合策略，通过节流
及增加收入，逐步恢复财政平衡。与此同时，政府致力通过优化利得税
制度和现有的税收优惠措施来提高香港的竞争力。 

 
本文分析财政预算案与税务相关的建议。有关财政预算案提出的措施概
要，请参阅我们的《香港税务快迅——香港 2024-25 年度财政预算案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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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税务相关措施 
 
个人 

  

 
一次性宽减措施 

 财政预算案提出宽减 2023/24 课税年度 100%的薪俸税及个人入息课税，上限为 3,000 港元（低
于去年 6,000 港元的上限）。有关宽减将在 2023/24 课税年度的最终应缴税款中反映。此宽减上
限为近年来最低。鉴于财赤，减少纾缓措施是可以理解的。 
 

 
薪俸税标准税率两级制 

 为增加政府收入，财政预算案建议由 2024/25 课税年度起实施薪俸税及个人入息课税的标准税
率两级制。首五百万港元的入息净额继续以 15%计算，超过五百万港元的部分则以 16%计算。
根据「能者多付」的原则，此举只影响约 12,000 名超高收入的纳税人。此项措施将为政府提供
额外收入来源，又不会对民生造成太大影响。 
 

 
住宅物业的印花税 

 继政府在最近的 2023 年施政报告为楼市减辣后，财政预算案建议即时撤销所有住宅物业需求管
理措施，包括买家印花税（适用于非香港永久居民买家）、新住宅印花税（适用于在香港拥有
其他住宅物业的买家）和额外印花税（适用于在购买住宅物业后两年内出售其住宅物业的买
家），结束实施超过 13 年的住宅物业需求管理措施。这意味着，不论买家是否香港永久居民或
是否持有其他住宅物业，在香港出售不动产只需缴纳从价印花税，范围由 100 港元至物业售价
或价值的 4.25%。 撤销住宅物业需求管理措施可能会吸引更多投资者购买住宅物业，预计有助
稳定房价和成交量的下降趋势。尽管如此，楼市仍会受到其他因素影响，例如房贷利率高企。 
 

 
烟草税 

 为了保障市民健康，财政预算案建议即时将每支香烟的烟草税进一步调高八角。其他烟草产品
的税率也将按同等比例提高。这是政府连续第二年提高烟草税，显示政府降低民众吸烟率的决
心。 
 

 
电动车首次登记税宽减安排 

 财政预算案建议将今年三月底届满的电动车首次登记税宽减安排延长两年。然而，有关宽减措
施将会收紧，例如宽减额将下调 40%。电动私家车「一换一」计划及一般电动私家车的最高宽
免额将分别调整至 172,500 港元（现时为 287,500 港元）及 58,500 港元（现时为 97,500 港
元）。税前车价超过 500,000 港元的电动车将不获宽免。至于其他种类的电动车，其首次登记税
将于未来两年继续获全数豁免。 

 
 
企业 

 

 针对企业的税务宽减 

 财政预算案继续宽减 2023/24 课税年度 100%的利得税，上限为 3,000 港元（低于去年 6,000 港
元的上限），以减轻利得税纳税人的负担。有关扣减会在 2023/24 课税年度的最终应缴税款反
映。德勤欢迎此项举措，此举将有助于减轻企业的财务负担。 
 



 

 
还原租用物业开支的税务扣减 

 财政预算案建议容许纳税人就还原租用物业至租用前状况所招致的开支获得税务扣减。此项新
扣除将由 2024/25 课税年度起生效。这对在租用物业经营的企业无疑是个好消息，因为他们通
常需要在租赁期后还原物业，而还原成本可能会很高。然而，此类还原费用目前不可扣税。德
勤对此项新扣除表示欢迎，这将加强香港的利得税制度并提高香港的竞争力，特别是我们的邻
近司法管辖区（如新加坡）也允许扣减还原费用。 
 

 
工商业建筑物免税额 

 财政预算案建议由 2024/25 课税年度起取消商业建筑物免税额和工业建筑物免税额的申索期限。 
目前，申索工商业建筑物免税额的期限为 25 年。若一所旧商业建筑物（1998/99 年前）在使用
了 25 年后出售，买方将不获任何商业建筑物免税额，而卖方则需要缴付结余课税。换言之，对
于使用超过 25 年的工商业建筑物或构筑物，其资本支出是不能扣除的。此前，业界已就此向政
府提出关注，并要求取消有关申索期限。我们乐见该建议被听取并采纳。 
 

 
资产及财富管理 

 政府在本财政预算案中继续推动资产及财富管理业的发展，建议将开放式基金型公司及房地产
投资信托基金资助计划延长三年，亦将成立专责小组，与业界商讨进一步推动资产及财富管理
业发展的措施。 
 
在税务方面，政府建议进一步优化有关基金、单一家族办公室和附带权益的优惠税制，包括检
讨税务宽免制度的适用范围、增加合资格交易的种类，以及提升有关处理附带交易的弹性。我
们乐见政府采取措施优化现时有关资产及财富管理业的税务宽免制度，并期待更详细的方案。 
 
另一方面，去年财政预算案推出的“新资本投资者入境计划”即将接受申请。 
 
我们相信这些措施将有助吸引更多投资和人才，进一步促进香港资产及财富管理业的发展。 
 

 
海运服务 

 财政司司长在财政预算案中提到，政府会开始研究进一步优化海运业的税务优惠措施。自 2020
年起，政府立法为船舶租赁、海事保险业务、船舶代理、船舶管理和船舶经纪业务等提供税务
宽减。我们期待有关优化措施，并相信此举有助巩固香港作为国际航运中心的地位。 
 

 
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和期权庄家进行证券经销业务的印花税 

 为进一步提升市场竞争力，财政预算案提出建议，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单位转让和期权庄家进
行证券经销业务，将获豁免缴付印花税。我们相信这项宽减措施将促进香港房地产投资信托基
金市场和证券经销业务的发展。 
 

 
酒店房租税 

 为增加政府收入，财政预算案建议由 2025 年 1 月 1 日起恢复征收酒店房租税，税率为 3%。酒
店房租税是针对酒店及宾馆征收的税项。自 2008 年 7 月 1 日起，政府免收酒店房租税。 
 

 
 
 
 
 



 
结语 
 
在 2024-25 年度财政预算案中，财政司司长提出了控制政府支出并增加收入的审慎计划，致力维持健康的
公共财政以取得收支平衡。面对财赤，针对企业和个人的纾缓措施较前几年有所减少。同时，政府还制
定了多项措施，着力推动经济增长并进一步吸引企业和人才，如优化利得税制度和现有的税收优惠措
施。政府务实的战略和举措将进一步促进收入增加，提高香港的竞争力，德勤对此表示赞同。 
 
尽管香港仍然处于疫后经济复苏的阶段，但我们相信在政府的推动下，香港经济将会稳步向前，持续发
展。我们期待政府重振香港经济活力，带领香港开启未来发展新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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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德勤中国税务技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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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欲索取本文的电子版或更改收件人信息，请联络德勤中国全国市场部 (cimchina@deloitte.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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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德勤 
德勤中国是一家立足本土、连接全球的综合性专业服务机构，由德勤
中国的合伙人共同拥有，始终服务于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前
沿。我们的办公室遍布中国 31 个城市，现有超过 2 万名专业人才，
向客户提供审计及鉴证、管理咨询、财务咨询、风险咨询、税务与商
务咨询等全球领先的一站式专业服务。 
 
我们诚信为本，坚守质量，勇于创新，以卓越的专业能力、丰富的行
业洞察和智慧的技术解决方案，助力各行各业的客户与合作伙伴把握
机遇，应对挑战，实现世界一流的高质量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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